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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趋势

王振

【编者按】: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，要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，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。

长三角一体化要有新路径与新机制。上海市发改委与江浙皖三省有关部门联合成立了“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”，

并抓紧制订 2018~2020 年长三角一体化行动计划。成立“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”，是长三角新一轮合作机制建立

进程的一小步，却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一大步。长三角一体化需要上升为国家战略，以共建一体化战略项目推进

区域一体化进入新阶段，探索财政与税收共享机制，打破行政壁垒，形成以经济功能和经济社会联系为主的一体化

新格局。本刊在“长三角一体化新趋势”研讨会及第四届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嘉宾演讲的基础上，策划了本组笔谈。

我们邀请多位知名学者探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趋势、路径与机遇、区域协调机制与体制，为长三角地区区域协调与

区域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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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排头兵的长三角地区，积极贯彻落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展新理

念，以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导向，已经先行开启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。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，在未来的国家现代

化建设大局中，长三角地区将继续肩负起率先发展、一体化发展的历史使命，勇当现代化建设的引领示范者和现代化强国的核

心承载区。而在区域的协同行动中，既要培育壮大上海、长三角核心区、长三角城市群多层级的现代化建设引擎，还要全面增

强各个引擎的对外辐射和服务，推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先行和领跑，进而带动长江经济带和全国的现代化建设。

当下，长三角地区正进入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。我们可从新基础、新内涵、新趋势来深刻认识这个新时代。

一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基础、新内涵

从新基础看，必须把握深度同城化这个最重要的区域合作新基础。进入本世纪初，长三角地区进入同城化时代，也就是以

高速公路网和跨江跨海大桥建设为标志，越来越多的城市与上海的交通时空距离大大缩短，要素流动越来越频繁，城市化差距

加快缩小。进入 2010 年以来，以高铁和互联网快速发展为标志，长三角地区逐渐进入深度同城化时代，更多的城市进入 2小时

交通圈，跨地区通勤成为常态，地区合作从产业转移升级到共建共享，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。特别是经过四十年的

改革开放，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 2017 年合计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 19.53 万亿元，占全国的 23.6％，其中以 26 个城市为边界的

长三角城市群，其 2017 年的经济总量为 16.52 万亿元，居世界六大城市群的第五位。正是有了深度城市化这一新基础，对长三

角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要求、新任务。

从新内涵看，我们现在谈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，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大政方针，基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这

一国家战略部署，基于长三角进入深度同城化这一新阶段，以全面深化区域全面合作为导向，在更多领域加快突破体制机制瓶

颈，更好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不衔接、不平衡问题，激发区域内在活力，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群迈进。传统的区域

一体化发展，是指发达的大城市，为加快提升不发达的周边中小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，通过构建以大带小、以城带乡的一体化

体制机制和特殊政策，把大城市高度集聚的功能优势、资源优势、产业优势、人才优势，辐射扩散到周边城市和乡村，带动其

工业化、城市化、现代化进程，加快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。长三角地区多年来的一体化发展思路和实践，基本属于这一传

统的概念范畴。而当下的区域一体化发展，新时代赋予了新内涵，是指城市群中的各个城市，特别是都市圈中的各个城市，为

提升城市群的同城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，实现“1＋1>2”效应，在一些领域开展紧密合作，通过建立一体化建设和运营的体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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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和平台载体，消除行政分割，激发规模效应，实现更高层次的共生共享。在高铁、互联网、深度同城化和成熟市场经济的

牵引下，这一新概念范畴的区域一体化正在成为长三角区域合作的主流。

二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

党的十九大以来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问题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。从三省一市在上海合作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，到正

在积极研究制定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，都预示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迎来了重大突破的阶段。从未来趋势看，将呈现三

个新特征。

（一）多领域的一体化

不仅有生态保护、交通互联、产业合作、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体化，还有城市功能、要素市场、民生发展等领域的一体化。

比如要素市场，当前技术、资金、人才等创新要素市场仍然带有明显的地方性，因此也导致了比较突出的地方分割问题，要发

挥市场在合理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就必须从区域协同起步，逐步消除导致市场分割和碎片化问题的体制机制障碍，逐

步向统一的一体化市场迈进。又如民生发展，这方面的一体化发展目前是薄弱环节，但在深度同城化时代其一体化需求越来越

突出。如医疗，各地自有一套医疗保险体系，城市之间互不衔接，给跨地区医疗，还有给那些到其他城市安度晚年的老人都都

带来了极大的不便，这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要攻克的具体项目。

不仅有上海加大对外辐射强化服务的一体化，还有各地协同出力共同打造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的一体化。比如上海建设卓越

的全球城市，建设全球性的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及科创中心，不是上海一家的全球城市和全球中心，而是上海大都市圈范

畴的全球城市和全球中心。纽约、伦敦、东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，都是基于大纽约、大伦敦、大东京的大

都市圈范畴和基础。又如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，上海在汽车、高端装备、航空航天、海洋重工领域拥有行业领军者企业，但光

靠上海的空间及产业集群，难以走向世界级，因此需要布局在各地的产业集群加强合作，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创新链配套，

向产业链一体化发展迈进。

（二）推进载体的一体化

主要在基础设施、要素市场、公共服务等领域，长期以来都是按行政区分级设置载体机构，今后则将向载体一体化迈进。

因为，只有建立了一批跨地区一体化营运的机构和载体，通过他们更加有效地承担一体化建设和运营项目，才能更好地解决行

政区分割和各自为政问题，提高一体化发展效能。当然建设跨区域的一体化运营机构，难度比较大，但如果在这个方面没有重

大突破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难以迈入新时代。

我们认为，建立一批覆盖长三角全区域，实行一体化运营的载体机构，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中之重。今后，一方面是

如何新建，三省一市通过共同谋划、共同出资，建设一批覆盖长三角的专业机构。如长三角区域合作委员会、长三角轨道交通

公司、长三角开发银行、长三角产业合作基金、长三角生态基金，还有覆盖长三角整个区域的各种专业性社会组织，等等。另

一方面是如何整合，通过机制创新，促进各地行业合并或联合，形成覆盖全区域的新型功能平台、新型服务机构。如推动大学、

科研机构、公共服务机构、交易市场、养老机构的跨地区发展和机构整合，形成一体化运作的体系和机制。

（三）制度建设的一体化

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促进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体系，其中既有三省一市共同研究制定的一体化政策，也有消除地区政策的标准

不一、执行不一问题，让各地政策相互衔接、统一。另一方面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，开展合作立法，为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支

撑和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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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世界级城市群的共同愿景，按照一体化发展规划的项目布局，在城市功能、产业合作、创新协同、基础设施、市场配

置、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制定专门的配套政策。比如市场准入政策，各地将形成统一的认准标准、监管标准，并且一地认准，

各地通用。比如生态补偿政策，各地将加强协同、衔接，产业和人口集聚度高的地区多承担、多贡献一点，保障生态功能区可

以全面承担生态功能。

探索地区合作立法机制，用制度促进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。目前我国关于协调区域发展的法规基本处于空白状态，而

从法国、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发展或流域治理看，他们都通过国家立法及政府配套条文予以保障和规范。长三角一

体化发展，是一项需要久久围攻的系统工程，需要有一套能够协调三省一市的制度体系予以推动和保障。国家层面要为长三角

专门立法，不太现实，所以今后可以赋予长三角地区地方合作立法机制的改革试点，制定出共同遵守、共同建设的法规体系，

让更多的一体化项目有法可依、有法支撑。


